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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19 证券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5-036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24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24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3998号公司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4日
至2025年6月2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伊拉克中弗拉特油田(MF区块)开发生产项目和东巴北

油田(EBN区块)开发生产项目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以及后续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
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公

司将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
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
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
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
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3619

股票简称
中曼石油

股权登记日
2025/6/17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法人
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
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
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证明材料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登记需附上上述证明材料复
印件或扫描件，出席会议时须携带原件。信函及传真请确保于2025年6月23日下午16:00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信函或传真件上请注明“参加股东会”字样和联系电话。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

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2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伊拉克中弗拉特油田(MF区块)开发生产项目和
东巴北油田(EBN区块)开发生产项目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619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5-031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5

年6月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6月5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3998号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当出席的董事8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会议由董事长李春第先生主持，部分高
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议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注销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

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因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办理行权登记过程中，由于7名激励对象未缴纳行权款，自动放弃行权的激励对象对应的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5.6900万份股票期权将由公司董事会进行注销。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5.690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
销。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已取得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中曼石油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修订后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修订后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修订后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修订后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修订后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对外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修订后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为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运营风险，促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保障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为公司及全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

表决情况：全体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哈萨克斯坦新岸边区块产能建设项目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公司投资哈萨克斯坦新岸边区块产能建设项目。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哈萨克斯坦

新岸边区块产能建设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伊拉克中弗拉特油田（MF区块）开发生产项目和东巴北油

田（EBN区块）开发生产项目的议案》
为尽快开展伊拉克中弗拉特油田（MF区块）和伊拉克东巴北油田（EBN区块）的生产开发和经营，

保障两个油田的快速上产和合理开发，完成公司产能有序接替并保持持续增长，形成合理的全球化资
源布局，公司拟投资建设伊拉克中弗拉特油田（MF区块）开发生产项目和伊拉克东巴北油田（EBN区
块）开发生产项目。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公司投资建设伊拉克中弗拉特油田（MF区块）开发生产项目和伊拉克东巴
北油田（EBN区块）开发生产项目。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伊拉克中弗

拉特油田（MF区块）开发生产项目和伊拉克东巴北油田（EBN区块）开发生产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5）。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6）。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3619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5-034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哈萨克斯坦新岸边区块产能
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哈萨克斯坦新岸边区块

产能建设项目（暂定名，最终以审批、备案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新岸边项目”）
● 投资金额：首期投资金额不超过15,000万美元，由公司以自有和自筹资金出资（实际投资金额

以中国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金额为准）。本次投资为新岸边项目首期投资款，为满足项目尽早开发提供
资金支持，待新岸边项目储量落实后，公司将编制新岸边项目的开发计划并提交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审
批。新岸边项目整体的投资总额、产能建设计划、建设内容和规模等详细内容以最终审批通过的油田
开发计划为准。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投资事项尚需获得发改委、商务及外汇管理部门等政府有关部门的备案
或审批，能否取得相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新岸边项目投资
金额、产能建设计划等可能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作相应调整，且因境外国家及地
区政策、法律、商业环境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等，因此投资事项进展
及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了加快落实新岸边区块储量和整体开发进度，提高公司油气产量和盈利能力，公司拟投资建设

哈萨克斯坦新岸边产能建设项目，首期投资金额不超过 15,000万美元，公司以自有和自筹资金出资
（实际投资金额以中国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金额为准）。投资资金将根据项目建设实际需求分批出资，
主要用于新岸边区块前期道路和基地建设、勘探评价井施工，试油试采，尽快落实新岸边区块储量，为
后续编制开发方案和实施整体开发打下基础。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6月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哈萨克斯坦新岸

边区块产能建设项目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涉及本次对外投资的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文
件。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履行
国内境外投资备案或审批手续。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2年取得新岸边区块矿权，矿权面积为72.287平方千米，勘探期限6年，矿权有效期截

止日为 2028年 9月 13日。新岸边区块地处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位于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含油气盆
地-滨里海盆地，距哈国最大的炼油基地阿特劳市东南直线距离约200公里，北距哈国最大的油田吉
兹油田约20公里。区域内拥有完善的油气基础设施。新岸边区块内探井S1井于 2024年12月完钻，
新岸边多层系立体勘探取得重大发现，在白垩系赛诺曼阶、阿尔比阶以及侏罗系和三叠系发现厚油
层，预计可新增整装优质储量，展示出很好的勘探前景。新岸边区块项目计划通过1-2年的建设形成
规模化产能。

（二）投资路径：

注：公司持有新岸边区块100%权益，为满足哈萨克斯坦当地法规要求，其中0.01%由公司当地雇
员Daria Andreevna Tarabukina代持。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具有提升公司资源储备、增强盈利能力、推动业务协同多重意义。本次对外投资可

带动自有钻井一体化全链条服务参与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海外市场份额，有助于公司统筹哈萨克斯
坦勘探开发业务协调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公司油气资源有序接替，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提
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和竞争力。未来，公司将强化产业链协同，联动公司油服工程与装备制造板块，
推动“勘探—油服—装备”一体化优势向海外复制，提升全产业链盈利能力。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投资事项尚需获得发改委、商务及外汇管理部门等政府有关部门的备案或审批，能否取得

相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投资为新岸边项目首期投资款，为满足项目尽早开发提供资金支持，待新岸边项目储量

落实后，公司将编制新岸边项目的开发计划并提交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审批。新岸边项目整体的投资
总额、产能建设计划、建设内容和规模等详细内容以最终审批通过的油田开发计划为准；

3、新岸边项目投资金额、产能建设计划等可能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作相应
调整，且因境外国家及地区政策、法律、商业环境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管理风
险等，因此投资事项进展及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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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和第四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
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因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办理行权登记过程中，由于7名激励对象未缴纳行权款，自动放
弃行权的激励对象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5.6900万份股票期权将由公司董事会进行注销。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公司董事会对上述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5.690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5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曼石油天然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2、2022年5月13日至2022年5月22日，公司通过公司企业微信对《激励计划》中确定的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电话、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公司
监事会反映。截至2022年5月22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公司本次拟首次
授予的激励对象提出异议。

3、2022年5月25日，公司公告了《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审核意见。

4、2022年6月2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曼石油天然
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曼石油天然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同时，公司就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
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5、2022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2年7月1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登记手续，实际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297.20万份，激励对象人数为155人。

7、2023年8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调
整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

8、2024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
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意见，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

9、2024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意见，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

10、2025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意见，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情况
第二个行权期办理行权登记过程中部分激励对象主动放弃行权：
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办理行权登记过程中，由于7名激励对象未缴

纳行权款，自动放弃行权的激励对象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5.6900万份股票期权将由公司董事
会进行注销。

本次将注销股票期权5.6900万份，股票期权注销完成后本次激励计划将实施完毕。
三、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意见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注销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认为：根据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本次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相应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原因、人数及数量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本次注销不会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已按照《管
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3619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5-033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购买责任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

运营风险，促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保障公司及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为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责任
险”）。具体方案如下：

一、投保目的
公司为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旨在通过市场化机制平衡“鼓励积极履职”

与“强化责任约束”，降低公司运营风险，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效能，保障广大投资者利益。
二、责任险具体方案
（一）投保人：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被保险人：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体以公司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的范围为准）
（三）赔偿限额：不超过10,000万元/年（具体以保险合同为准）
（四）保险费预算：不超过50万元/年（具体以保险合同为准）
（五）保险期限：12个月，保险期满可续保或者重新投保
三、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权限内办理责任险购买

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其他相关责任人员；确定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
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
等），以及在今后责任保险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与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四、购买责任险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将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3619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5-035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外投资伊拉克中弗拉特油田（MF区块）

开发生产项目和伊拉克东巴北油田
（EBN区块）开发生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伊拉克中弗拉特油田（MF区块）开发生产项目（以下简称“MF项目”）、伊拉克东

巴北油田（EBN区块）开发生产项目（以下简称“EBN项目”）(暂定名，最终以审批、备案名称为准)
● 投资金额：伊拉克中弗拉特油田（MF区块）开发生产项目首期投资金额不超过26,394.261万美

元；伊拉克东巴北油田（EBN区块）开发生产项目首期投资金额不超过21,695.50万美元。以上两个项
目投资资金将根据项目实际建设需要分阶段、分期投入，均由公司自有和自筹资金出资（实际投资金
额以中国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金额为准）。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投资事项尚需获得发改委、商务及外汇管理部门等政府有关部门的备案
或审批，能否取得相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项目投资金额、
建设计划、建设内容及规模等可能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作相应调整，且因境外国
家及地区政策、法律、商业环境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等，因此投资事
项进展及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24年5月11日，公司成功中标获得伊拉克东巴北油田（EBN区块）和中弗拉特油田（MF区块）的

开发权。2024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 Zhongman Middle East Oil ＆ Gas DMCC 与 Zhongman
Babylon Oil ＆ Gas DMCC分别与Midland Oil Company of the Iraq（伊拉克中部石油公司，代表伊拉克石
油部）签署了EBN区块和MF区块的开发生产合同。为尽快开展伊拉克MF区块和EBN区块的生产开
发和经营，保障两个油田的快速上产和合理开发，完成公司产能有序接替和持续增长，形成合理的全
球化资源布局，公司拟投资建设伊拉克中弗拉特油田（MF区块）开发生产项目和伊拉克东巴北油田
（EBN区块）开发生产项目。

伊拉克中弗拉特油田（MF区块）开发生产项目首期投资金额不超过26,394.261万美元；伊拉克东
巴北油田（EBN区块）开发生产项目首期投资金额不超过21,695.50万美元。本次投资主要用于MF区
块和EBN区块老井复产、钻井、试油、地面工程建设、油气外输管线建设、储量评估等，依托公司的技
术、设备、管理及一体化优势，加快项目开发生产进度，早日实现产油，提升公司油气产量和盈利能
力。以上两个项目投资资金将根据项目实际建设需要分阶段、分期投入，均由公司自有和自筹资金出
资（实际投资金额以中国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金额为准）。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6月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伊拉克中弗拉特

油田（MF区块）开发生产项目和东巴北油田（EBN区块）开发生产项目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履行
国内境外投资备案或审批手续。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伊拉克中弗拉特油田（MF区块）开发生产项目
1、项目进展情况：
MF区块位于伊拉克中部纳杰夫省和卡尔巴拉省，区块面积 1,073平方千米。区块内共完钻过 6

口探井，其中4口井有商业发现，试油日产200-5,600桶，已完成了1,450平方千米三维地震。伊拉克
石油部提供的资料显示MF区块已发现的原始石油地质储量约为 28.13亿桶(或 4亿吨)，溶解气约 7,
310亿立方英尺(或207亿立方米)。经初步评估后，预测MF区块圈闭原始石油地质资源量约为12.58
亿吨，溶解气约 508亿立方米。伊拉克MF区块年度工作计划与预算已获得伊拉克石油部的正式审
批，项目各项工作正在按照工作计划正常推进。MF区块初始开发方案初稿已编制完成，待与伊拉克
中部石油公司进行深入讨论和修改完善后尽快提交项目联管会和伊拉克石油部审批。

2、投资路径：

（二）伊拉克东巴北油田（EBN区块）开发生产项目
1、项目进展情况：
EBN区块主要位于伊拉克中部巴格达省，区块面积231平方千米，区块内共完钻过7口井，7口井

均有油气显示，试油日产80-3,714桶。伊拉克石油部提供的资料显示EBN区块已发现的原始石油地
质储量约为123.65亿桶(或17.66亿吨)，溶解气约54,310亿立方英尺(或1,538亿立方米)，经进一步研究
评估后，预测EBN区块3P石油地质储量约为5.50亿吨，溶解气约1,501亿立方米。伊拉克EBN区块年
度工作计划与预算已获得伊拉克石油部的正式审批，项目各项工作正在按照工作计划正常推进。
EBN区块初始开发方案初稿已编制完成，待与伊拉克中部石油公司进行深入讨论和修改完善后尽快
提交项目联管会和伊拉克石油部审批。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伊拉克地区经营多年，本次对外投资可带动自有钻井一体化全链条服务参与项目建设，进

一步提升海外市场份额。同时将加速构建公司“立足国内、辐射海外”的资源储备体系，有效提升公司
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资源保障。未来，公司将强化产业链
协同，联动公司油服工程与装备制造板块，推动“勘探—油服—装备”一体化优势向海外复制，提升全
产业链盈利能力。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投资事项尚需获得发改委、商务及外汇管理部门等政府有关部门的备案或审批，能否取得

相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项目投资金额、建设计划、建设内
容及规模等可能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作相应调整，且因境外国家及地区政策、法
律、商业环境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等，因此投资事项进展及效果能
否达到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2、MF项目和EBN项目尚处于初期启动阶段，本次投资为首期投资款，为满足项目尽早开发提供
资金支持，MF区块和EBN区块的初始开发方案初稿已编制完成，待提交项目联管会和伊拉克石油部
审批，项目的预计投资总额、产量目标、开发生产计划、建设工期等具体数据将以项目联管会及伊拉克
石油部最终审批通过的初始开发方案确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38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5年5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6,678,
710兆瓦时，较 2024年同期同比增长 1.54%，剔除火电影响同比增长 16.19%。本月风电发电量同比
增长8.72%，光伏发电量同比增长74.82%。

截至2025年5月31日，本公司2025年累计完成发电量33,871,239兆瓦时，较2024年同期同比下
降1.51%，剔除火电影响同比增长11.87%，其中风电增长6.37%，光伏增长64.43%。

2025年5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风电业务

其中：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江苏陆上

江苏海上

浙江

福建

海南

甘肃

新疆

河北

云南

安徽

山东

2025年 5月发电
量（兆瓦时）

5,542,460
207,695
173,681
290,915
609,910
228,053
413,298
31,894
165,922
6,662

459,430
248,275
295,526
284,031
198,839
197,866

2024 年 5 月 发
电量（兆瓦时）

5,097,997
226,990
211,549
357,918
615,763
181,511
414,708
25,757
251,579
8,290

321,071
330,156
361,297
198,631
144,727
143,746

5 月 同 比 变
化率（%）

8.72
-8.50
-17.90
-18.72
-0.95
25.64
-0.34
23.83
-34.05
-19.64
43.09
-24.80
-18.20
42.99
37.39
37.65

2025 年累计发电
量（兆瓦时）

29,149,460
1,320,630
914,837
1,456,483
3,410,961
1,049,491
2,340,703
146,613
1,478,734
54,280

1,924,646
1,399,536
1,821,463
1,817,922
907,861
781,950

2024 年累计发电
量（兆瓦时）

27,404,741
1,388,546
1,022,889
1,610,608
3,093,295
1,081,174
2,658,950
148,532
1,313,132
47,802

1,328,041
1,543,381
1,710,036
1,888,624
744,346
732,421

年 累 计 发 电
量 同 比 变 化

率（%）

6.37
-4.89
-10.56
-9.57
10.27
-2.93
-11.97
-1.29
12.61
13.55
44.92
-9.32
6.52
-3.74
21.97
6.76

天津

山西

宁夏

贵州

陕西

西藏

重庆

上海

广东

湖南

广西

江西

湖北

青海

河南

加拿大

南非

乌克兰

光伏业务

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可再生能源业务总计

火电业务

总计

115,898
283,285
207,537
183,687
177,331
974

60,386
11,146
25,836
63,727
361,463
56,255
20,167
22,535
69,989
18,336
46,442
5,470

1,135,759
490

6,678,710
-

6,678,710

118,143
172,402
170,984
138,513
180,418
1,207
62,969
8,676
24,782
52,948
165,804
34,089
16,385
25,976
46,683
15,409
51,292
17,623
649,663
496

5,748,157
829,004
6,577,161

-1.90
64.32
21.38
32.61
-1.71
-19.26
-4.10
28.46
4.25
20.36
118.01
65.02
23.08
-13.25
49.92
19.00
-9.46
-68.96
74.82
-1.21
16.19
-

1.54

606,750
1,576,348
868,148
754,875
716,665
7,435

216,162
54,661
138,697
287,269
1,948,712
224,254
96,875
107,503
305,623
106,484
249,248
57,640

4,719,302
2,477

33,871,239
-

33,871,239

504,380
1,157,208
706,948
902,363
748,590
8,366

250,906
51,815
151,063
270,353
1,214,773
185,895
82,711
115,687
236,241
115,736
295,162
94,768

2,870,178
2,394

30,277,314
4,112,133
34,389,447

20.30
36.22
22.80
-16.34
-4.26
-11.13
-13.85
5.49
-8.19
6.26
60.42
20.64
17.12
-7.07
29.37
-7.99
-15.56
-39.18
64.43
3.43
11.87
-

-1.51
注：1.自2024年10月起，本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不再拥有火电控股装机。
2. 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现尾数差异，皆因整

数调整所致。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

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
有差异。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001286 证券简称：陕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5-050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以金融机构专项增持贷款
和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实施结果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汇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基于对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

值的认可，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持股 5%以上股东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汇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榆能汇森）计划自2025年3月12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增持专项贷款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具体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
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以下简称
本次增持计划）。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以金融机构专项增持贷款和
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截至2025年5月6日，本次增持计划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1%。
在2025年3月12日至2025年5月6日期间，榆能汇森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7,643,8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1.0038%。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5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1%暨增持计划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在2025年3月12日至2025年6月5日期间，榆能汇森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5,349,051.00股，占

公司总股本1.4760%，增持金额498,996,495.41元（不含佣金及交易税费），实际增持金额已超过本次
增持计划金额下限，未超过本次增持计划金额上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公司于近日收到榆能汇森出具的《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汇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持陕西能源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份完成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名称：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汇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增持主体已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截至 2025年 6月 5日，榆能汇森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5,

534.9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4760%。
3．榆能汇森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12个月内，不存在已披露的增持计划。
4．榆能汇森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榆能汇森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

可，拟定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榆能汇森将根据市场整体走势及对

公司价值合理判断，在实施期内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以金融机构专项增持贷款和自有资金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在实施增持股份计划过程
中，增持主体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关于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增持
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
6．本次增持不基于计划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也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7．资金来源：计划增持主体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增持专项贷款。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已向榆能汇森出具《贷款承诺函》，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本次为榆能汇森增持公司股
份提供贷款专项资金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含），且贷款金额不超过实际增持金额的90%。

8．本次增持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增持计划增持股份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锁定期限的安排。

9．增持主体承诺：榆能汇森承诺增持股份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将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榆能汇森自2025年3月12日至2025年6月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55,349,05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760%，增持金额498,996,495.41元（不含佣金及交易税费）。实
际增持金额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金额下限，未超过本次增持计划金额上限，榆能汇森本次增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榆能汇森在本次增持前后的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榆能
汇森

本次增持前

持股数量（万股）

30,00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00%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万股）

35,534.9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4760%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2．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
上市条件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榆能汇森出具的《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汇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持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A股股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0720 证券简称：中交设计 公告编号：2025-027
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进展的公告
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自2025年4月21日起12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交建”）的全资子公司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资本”）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15,000万元人民币，不超过30,000
万元人民币（简称“本次增持”）。本次增持计划的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关于
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编号：2025-015）。

●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2025年4月23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建全资子公司中交资本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600,000股，约占公司总

股本的 0.026%，增持金额为 4,790,700元（不含佣金税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披露的《关于
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首次增持公司股份暨增持计划进展的公告》（编号：2025-016）。

2025年4月21日至2025年6月5日期间，中交资本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
式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9,087,6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3%，增持金额为 152,288,076.78元
（不含交易费用），累计增持金额已超过增持计划下限。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
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如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情况，公司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5年6月6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交建全资子公司中交资本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来函，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建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受同一实

际控制人控制，是公司的关联方。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中交资本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2,642,664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9%；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建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城乡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中交资本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27,148,554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57.84%。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中交设计基本面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中交资本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
15,000万元人民币，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资金来源为中交资本自有资金。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
期限自2025年4月21日起12个月内完成。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全
资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编号：2025-015）。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25年4月23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建全资子公司中交资本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6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26%，增持金额为
4,790,700元（不含佣金税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首次增
持公司股份暨增持计划进展的公告》（编号：2025-016）。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中交资本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交易方式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19,087,6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3%，对应增持金额152,288,076.78元（不含交易费用），累
计增持金额已超过增持计划下限。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中交资本将按照增持计划继续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仍在进行中，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判断的其他因素导致无

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公司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对增持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中交资本承诺：在实施增持过程中，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增持期间以及增持

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中交设计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
（四）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中交资本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